
安徽财经大学研究生院文件
安财研〔2024〕14号

2024年春季学期研究生期中教学检查情况通报

根据工作安排，研究生院于近期组织开展了 2024年春季学期

研究生期中教学检查工作，采取学院自查、学校抽查的形式，通

过领导专家课堂督查、师生座谈会、查阅教学文档等方式对研究

生培养各环节进行了全面检查。

一、各培养单位自查情况

根据自查情况看，各培养单位通过持续推进教学改革、加强

研究生导师考核、举办国内外学术会议、组织学术沙龙活动，指

导学生参加学科竞赛等多种方式不断开拓研究生学术视野，提升

研究生学术水平，推进研究生质量稳步提升。本学期平均召开研

究生教学工作会议 3次。累计邀请校内外专家、学者 53人次面向

研究生作学术报告。本学期共开设研究生课程 595 门，均具备完

整的教学档案。教师使用的教材或讲义符合相关规定，无擅自停

课、调课等情况。同时，有关培养单位在自查中也发现了存在的

问题，如：一些教师的教学方法较为传统，缺乏创新和互动性，

部分教师过于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忽略了与实践的结合；部分



研究生学习主动性不强，文献阅读量不足，缺少扎实的理论功底，

缺乏清晰的职业规划和自我定位，学习目标不明确等。

二、研究生院抽查情况

研究生院组织专家及教学督导，深入部分学院开展期中教学

检查工作。从检查的情况来看，各培养单位能高度重视研究生教

学，进一步完善研究生教学质量监控体系，认真落实听课制度；

积极召开研究生教学工作会议，探讨研究生课程建设、课堂教学

改革、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完善、研究生预答辩制度、优化导师队

伍、规范教学秩序、举办研究生学术活动等问题；积极召开学生

座谈会、教师座谈会，听取教师和研究生对教学工作以及教学管

理工作等方面的意见及建议。

本学期，校领导、研究生院领导以及研究生教学督导组对研

究生教学秩序进行了经常性的检查。从检查情况来看，各培养单

位教学秩序正常。

三、研究生座谈会反馈的问题和建议

2024 年 5月 8日，研究生期中教学检查座谈会在求真楼二楼

会议室举行。参加座谈会的有校级教学督导组成员陈晓玲教授、

吴利琴教授，党委研究生工作部（研究生院）部长（院长）张超

教授、副院长李强教授、教学管理科工作人员以及自来各培养单

位的 20名学术型和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座谈会由陈晓玲主持。

座谈会的主题是改革研究生课堂教学方式，提高研究生教学

课堂教学质量。参会同学围绕培养方案、课程设置、教学方式与

方法、教学管理、教学条件与设施等方面逐一作了发言，并提出

了具体问题和建设。主要内容有：



（一）培养方案方面

个别实践性的专业培养方案中理论性课程较多，实践性课程

偏少，不利于培养研究生的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

（二）课程设置方面

1.个别课程内容重复，课程设置需要优化。个别课程在第四学

期开设，建议提前开设。

2.一些理论性课程设置较多，交叉性学科的课程设置比较少，

有些理论课程已经陈旧。现代学术研究方法需要多学科交流，建

议增加跨专业、跨学科、前沿性的研究方法课程。

（三）教学方式与方法方面

1.有些专业的翻转课堂教学方式亟待改善，教师在课堂上主要

让学生讲解 PPT。

2.个别老师上课的内容与课程本身不一致；个别外聘教师的上

课方式让学生感觉不适应。建议老师在课堂上注意与学生实时互

动，学校组织教学效果好的老师分享教学经验。

3.同学们在提出意见的同时，还对一些老师进行了赞扬，如国

贸学院的杨莲娜老师、沙文兵老师，会计学院的刘坤鹏老师 ，财

公学院的周伟老师、张志胜老师、汪雷老师、耿梦娇老师、王芳

老师，马克思主义学院王程老师等。

（四）教学管理方面

1.建议充分利用非全日制研究生的工作资源，在日常教学过程

中，增加社会调研活动。

2.建议能够给学生提供实习机会，导师多带学生参加学术会议

和学术活动，拓展研究生学术视野。



3.建议学校增加学术讲座活动，扩大学术讲座通知渠道，及时

推送讲座信息。

（五）学生管理方面

1.不同专业学生之间交流较少，希望搭建平台，促进交流合作。

2.建议组织已经工作的学长来校分享个人经历与经验，帮助在

校学生制定学业和职业发展整体规划。

3.研究生评优评奖中，各类学科竞赛的分值过高。

（六）教学条件与设施方面

1.部分多媒体设备触屏不灵敏，经常死机。

2.一些实验室设备比较陈旧。

3.一些宿舍楼自修室存在占座现象。

4.一些宿舍的厕所老旧，卫生条件不佳。

5.按照规定，广学楼晚间 11点关闭教室，教室管理人员经常

10点钟驱赶学生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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